
2024保险兼业代理牌照含网销出售需要多少费用

产品名称 2024保险兼业代理牌照含网销出售需要多少费用

公司名称 北京中财国商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3233.00/件

规格参数 地点:全国
类型:收转
费用:面谈

公司地址 朝阳区光华路22号光华路SOHO一期2单元1607

联系电话 17710232777 13681454772

产品详情

2024保险兼业代理牌照含网销出售需要多少费用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或增加保险兼业代理险种别，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还应委托拟建立兼业代理关
系的保险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

保险公司在填写兼任代理信用状况调查表时，应将材料7、8一并作为附件收集。

 《保险代理业务兼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保险代理机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两个月向我局申请换发许
可证。 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兼职机构换证，保险代理机构在申请换证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原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已过期，未按时完成换证的，保险兼业代理资格自动失
效，各保险公司不得继续委托其代办。 作为保险代理人。

机构需要继续从事兼业保险代理业务的，必须向我局重新申请兼业保险代理资格。

1. 保险兼业代理人资格申报有关事项

（一）申报基本条件

1. 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商业;

2. 具有一定规模的与主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保险代理业务来源；

3. 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4. 在其营业场所设有直属机构 为保险业务提供便利。



 

申请保险兼营代理资格或增加兼营保险代理险种，除银行机构外，还应委托拟建立兼营代理关系的保险
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

(2) 申请材料

1. 申请申请兼业保险代理资格或增加保险兼业保险代理类型的材料；

2. 保险代理兼业资格申请表（附件1）；

3. 工商营业执照有效复印件；

4. 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复印件；

5. 委托书；

6. 兼职代理机构信用状况调查表（附件2，拟建立兼职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委托） 调查建议）

7. 加盖公司公章的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8. 营业场所的照片。

银行机构只需要提供1-4份申请材料;
保险公司在填写代理机构信用状况调查表时，应将材料7、8作为附件收集。
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我局不予受理。

(3) 保险申报种类及相关申报机构

1. 人身保险

(1) 长期人寿保险：银行（含信用社，同 下）、邮政服务等机制。

(2) 健康保险：银行、邮政等机构。

(3)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行社； 港口、铁路、民航、公路客运等运输主体； 机票销售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旅游或客运”等业务的其他单位。

对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机构，保险公司应当保证拟投保的兼职代理机构符合中国保监会《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业务》的有关规定 文件管理、文件签发管理和销售行为。

2. 财产保险

(1) 企业财产保险：银行、担保公司等机构。

(2) 家庭财产保险：银行、 物业管理等机构。

(3)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保险：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施工等机构。

(4) 货物运输保险：物流公司、 货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货物运输”或“货运代理”的实体；主
要经营范围包括“批发和零售”，批发销售业务达到一定规模的贸易公司。



(5) 机动车保险：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维修、保养”的汽车经销商、汽车维修店、银行、担保
公司等4家办理汽车贷款的机构。

(6) 财产险 与贷款业务直接相关：禁止 ks、担保公司等机构。

(7) 其他保险：如船舶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专|业性强，原则上实行逐
案审批。

(4) 不予批准的范围

1、不符合申报基本要求的不予批准。

2、法人机构未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或未正常开展代理业务的，其分支机构不得申请兼业代理。

3、《兼任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换发事项
《保险代理业务兼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保险代理机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2个月向我局申请换发。 各
保险公司应及时通知相关兼职业务代理机构办理续证，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申请续证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 ) 《保险代理业务兼业许可证》换证报告；

（2）证书更新申请（附件3）；

（3）营业执照副本的有效复印件；

（4）“机构”机构代码证有效复印件；

（5）《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原件遗失的，应提供载有“宣告灭失、作废”公告的原报纸。

（6）最新的佣金税发票和业务结算报表。 原保险兼业代理的《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已过期。
未按时完成续展的，兼任保险代理资格自动失效，各保险公司不得继续委托其代理保险业务。 ;
机构需要继续从事兼业保险代理业务的，必须向我局重新申请兼业保险代理资格。

3. 其他特殊形式兼职代理资格的审批问题

保险公司委托兼职代理通过电话或网络销售保险方式销售寿险产品
产品，应当遵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由中国保监局对此类机构逐案审批并进行现场验收。
保险公司申请相互代理的，按照《关于规范保险公司相互代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No.
相关保险公司应向我局申请 四、其他注意事项
1、保险公司不得委托未取得法定资质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包括
2.保险公司不得利用兼职代理机构从事欺诈保险中介业务或欺诈退保等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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